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土地提供使用標準作業流程圖  

 

 

 

 

 

 

 

 

 

 

 

 

 

 

 

 

 

 

 

 

 

 

 

 

 

 

 

 

 

 

 

 

 

 

 

 

 

 

 

 

 

管理單位 

 

辦理現場會勘，確認位置、面
積、地籍。 

管理單位 

函請申請人於2週

內補正資料。 

同意申請並
函附申請人 

再次通知 

敘明理由函復申請
人。 

管理單位 

不符合規定 

111.10.25簽准實施 

備註：一、使用期限未逾一年，且
無續約約定者。 

二、提供自來水、電力、天
然氣、電信、郵政或其
他公用事業使用者。 

三、提供本市機關學校員工
（生）消費合作社使用
者。 

四、設置自動櫃員機、自動
販賣機、快照站或其他
簡易便民服務設施者。 

五、申請續約條件未變更、
且使用期間累計未超
過九年者。 

符合規定 

否 

符合規定但資
料未齊全者 

 

管理單位 

申請人檢附申請書 
及證明文件。 

審查是否符合「臺北市市有公用
房地提供使用辦法」第 2條及第

3條規定得申請提供使用。 

管理單位及配合
科共同審查 

符合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
供使用辦法第 4條第 4項各

款情形。(備註) 

 

 

管理單位 

 

施工完成後須通知新工處派
員檢查使用狀況。 

財產管理系統及土地管理系統建
置使用資料，並開立繳款單。 

 
工程配合科 

郵務遞送 

 秘書室 

 

申請人按期繳款 

 

管理單位 

 

專簽市長(二層決行)核
准。 

管理單位專簽 
加會配合科 

加會本府財政局及法務
局專簽市長核准。 

管理單位專簽 
加會配合科 

是 

敘明理由函復申請人。 

管理單位 

否 

是 

不符合規定 

按期入帳 

 


